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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的探索和实践
刘慧勇，杨积堂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法律专硕研究生培养突出专业实践能力，因此实践教学和训练，即非理论课程的培养环节重要性不
言而喻。鉴于此，法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的实施有其特殊性。现实中，法律专硕研究生“课程思政”的
开展受认识不足或存在误区、考核和评价指标的软性和缺失、育人主体作用和育人合力发挥受限等掣肘，需要从加
强研究生思政队伍建设、研究生日常管理、课程体系、科研与实践等环节入手，形成科学的“课程思政”建设体系来
加以疏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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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
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施行的《学位
法》首次将专业学位写入法律，法律规定学位分为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等类型，两类学位具有明显区别但是同等重要，学
术学位突出学术研究能力，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能力。专
业学位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重要职
能，是为新兴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发展交叉学科、推动产教融
合的主要学位类别。在稳步发展学术学位的同时，国家大力
发展专业学位，全国硕士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２０１２年的
３５％增至２０２１年的５８％，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亟需的
高级应用型人才。
２０２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指出，要深入
推进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课程
设置、课堂教学、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理论研究等人才
培养各环节。当前，针对本科生或者单一课程展开的课程思
政相关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针对法律研究生尤其是针对法
律专硕研究生课程思政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拟从法
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的特殊性入手，反思了现实
当中开展课程思政的掣肘，针对笔者所在高校的实践，探讨
针对法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尤其是
传统的理论课程体系之外贯彻“课程思政”的方式方法，以期
对高校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一、法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的“变“与“不变”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把课程定义为“所有学科（教学科

目）的总和，或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本文中
的“课程思政”不是狭义的区别与“思政课程”的“课程思
政”，而是从大思政格局中出发的一场教育改革实践，即把思
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活动的全过程，贯穿于人才培养
体系全过程。

不同于法律学硕侧重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法律专硕

旨在培养具有扎实法学理论基础、熟练掌握法律实务技能的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更加注重实践应用和法律职业技能的
培养。法律专硕这种特点决定了在人才培养中“实践应用
性”的突出地位，也彰显出法律专硕培养中除了理论课程以
外的其他培养环节，诸如科研与实践环节、研究生日常管理
等，更加不容忽视！此即法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的
“变”，也就是法律专硕不同于法律学硕的变化之处。同时法
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的“变”还应考虑到研究生区
别与本科生的不同之处，专业硕士说到底也是研究生的一种
类型，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本科生还是具有差异性的。

至于法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的“不变”，最主要
就是根本目的没有变。那就是习总书记对青年学生提出的
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希望和要求。培养又红又专堪当大
任的一代新人，这点是我们教育事业永恒不变的追求。

二、课程思政在法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的现实梗阻
（一）认识不足和认识误区
教师和学生对课程思政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

足或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区。对于教师来说，没有把课程思政
提升到“中国式”教育层面来认识。有的教师把课程思政仅
仅作为申报教研教改项目或者参加教学设计比赛的必备要
求来对待，没有真正贯彻到日常教学过程当中；２０１８年高校
师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结果显示，对大学生思想言行和
成长影响最大的第一因素是专业课教师。有的专业课教师
认为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是思政课教师的任务，囿于课时
和教学内容的压力，日常教学中没有能把课程思政有机融
入。对于学生来讲，由于某些考核和评价指标的软性和缺
失，并没有把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提升和成长作为自身主动
积极追求的重要目标。对于师生来说，课程思政有可能沦为
“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存在。

（二）考核和评价指标的软性和缺失
２０２０年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虽然

要求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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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体考核和评价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缺乏与时俱进的
“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虽然把“德才兼备”“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
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写入了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但并没
有具体的指标和标准，而对于学位论文写作和答辩确有明确
的具体要求。对于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具体成效以及研究
生培养过程中学业考核、中期检查等环节，考核和评价指标
趋于软性。

（三）某些“指挥棒”导向功能不足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法科学生将来从事法律相关职业

的必备条件，对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有一定的“指挥棒”作
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虽然报名条件包含了良好的政治、道
德品行的要求，考试内容中也涵盖了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
但并没有其他的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考核。实践中甚至有“要
求法学专业课教师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考核吗？”这样的质问！另外，研究生培养环节中评优评先和
奖学金评定是又一个“金牌指挥棒”，研究生都特别重视。但
在评定细则中，对思想政治素质表现突出的某些奖励竟然没
有加分规定，例如优秀共产党员。

（四）育人主体作用和育人合力发挥受限
虽然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教育部也

发布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职责要求，但现实中，研究生
导师“重学术指导、轻思想引领”的倾向一直存在，学术方面
被认为是“看家本领”，毕业论文质量有通过“外审”和答辩的
硬指标，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也仅限于遵守学术道德这
一底线性的要求，再无其他硬性考核要求。研究生导师对研
究生影响最大，影响时间最长，但现实中长期游离于研究生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之外，没有与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党团
支部书记等其他主体形成育人合力。

三、法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实施路径构建
北京联合大学法律系法律专硕学位点２０１４年获批，经过

１０年的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２０２１年法律系获批４门研究
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同时，北京联合大学获批“北
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等学校”，法律系
研究生党支部获批校级“先进党组织”，２０２４年法律系获批
“卓越法治人才研究生教育示范中心”建设项目。通过反思
和实践，法律系总结形成了一套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的
建设体系并付诸实践。

以法律专硕研究生为例，从研究生思政队伍建设、研究
生党团组织管理、奖学金评定和评优、课程设置、学术交流与
实践训练等环节入手，各个环节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包含了
研究生成长的全过程，形成了研究生培养中的“课程思政”闭
环建设体系。在实践上述课程思政建设体系过程中，还应特
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在加强研究生思政队伍建设方面，要特别注意建立
研究生导师参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机制

研究生专业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缺位，
是目前各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不成合力、德育工作存在短
板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在国家层面，教育部早就出台了导
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承担立德树人首要职责等相
关要求，立德树人其中就包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增

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等，但现实当中，各地在具体落实相关
规定的时候，由于缺乏硬性约束以及明确的评价标准，事实
上没有把研究生专业导师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引领”作为
可评价的具体职责确立下来。就像对研究生专业学术水平
有学位论文来衡量，并且建立了行业专家外审这样强有力的
约束机制一样，外审通不过可能会直接导致论文答辩延迟和
延迟毕业，所以无论是研究生还是导师，对学位论文的撰写
和质量都给予了高度重视，谁也不会拿自身的“前途命运”不
当回事。但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以及导师的德育职责，
缺乏这样的有效约束机制。

解决办法可以尝试从创新高校研究生党支部的设置入
手，打破传统的班级、年级壁垒，依托课题组、项目组、实验室
等更能反映研究生日常工作学习特点的纽带，把专业导师纳
入其中，把不同年级、班级的学生党员纵向纳入同一支部，加
以横向的辅导员等职能管理力量，形成矩阵式支部组织结
构。这样能更好地发挥专业导师对研究生的引领作用和研
究生党员朋辈间的影响。让专业导师除了学术引领以外能
够更加关注研究生的“思想”成长，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
一责任人也能更好地落到实处。

（二）在研究生日常管理环节，要把思想政治素质作为硬
指标纳入研究生考核评价体系中

关于这一点，笔者用一正一反两个亲身经历的案例来佐
证。第一，思想政治素质表现纳入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细则，
让其发挥“指挥棒”的导向作用；笔者在法律系曾兼任了５年
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作为联系广大研究生的纽带，开
展思想政治工作是重要职责，笔者所在支部有一名学生支
委，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各方面品学兼优，曾被推荐参加建党
百年天安门广场观礼，被评为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共产党
员以及获评徐安奖学金。在参加奖学金评定过程中，尴尬地
发现她曾经获评的“优秀共产党员”在奖学金评定细则中竟
然没有任何加分，其他获取难度低的获奖反而都有或多或少
的加分，“优秀共产党员”获取极难，反而没有任何加分。法
硕学科奖学金评定细则中虽然也包含了对思想政治素质的
基本要求，但大都是一些“爱党爱国”“道德品质优良”等笼统
性的规定。这种情况对参评的研究生很不公平，同时也产生
不利的导向作用，那就是积极参加党支部活动，为党员群众
服务，即使再优秀，获评优秀共产党员，但是对奖学金评定也
无丝毫作用，不如节省下时间自己发一篇论文，奖学金评定
还有加分。针对这种情况，学生向奖学金评定小组提出异
议，经过笔者反映，最终法硕学科奖学金评定小组修订了奖
学金评定细则，给“优秀共产党员”增加了加分。

第二，把学术诚信品质纳入研究生评优评价体系中。法
律系曾经在一次研究生评优过程中，发现一名研究生出现以
下情况：任课教师反映其曾经在不同的两门课程中同时提交
了一篇结课论文，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允许的，是一种不诚信
行为！后来经过评优小组合议，虽然这名研究生其他方面条
件都很占优势，但最终还是取消了其评优资格。这是一个反
面的案例，这样处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育人先育德，德才兼
备德为先！

（三）在科研和实践环节，要注重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
育相融相促，用好思政社会大课堂，两课联动，让学生学、思、
践、悟

研究生相较于本科生最大的不同在于学术上更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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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研究生阶段都渴望专业上能更有长进，以期将来步入
社会能够更有竞争力，因此，专业学术交流等活动学生参与
积极性高，但如何在专业学术交流活动中贯穿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思政就是一个有效的抓手。课程思政的目的就在于
要解决专业学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的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
性极强的政治工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
律”，法学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密不可分。笔者在担任研究
生党支部书记期间，组织了多场特色支部活动，邀请中国政
法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专家，结合党史教育学习，
开展了《党领导立法的典范：民法典辅导》和《党领导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经验》学术讲座，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学生参与积极性高，通过活动，学生反映学术上和思想
上都汲取到了“营养”。

法律专硕研究生实践教学和训练环节包括法律写作、法
律检索、模拟法庭、法律谈判、专业实习、毕业论文等。法律
专硕相较于学术硕士，更加注重专业实践和应用，因此学术
交流、专业实习等环节在研究生培养中地位、作用更加突出。
笔者利用与校外党支部开展红色１＋１共建的机会，派遣研究
生赴共建企业党支部参加企业法务实习，让研究生党员为共
建党支部培训建设工程合同法务，带领支部党员和群众赴校
外共建支部开展联合党课，通过多种方式，让研究生在社会
大舞台上淬炼党性修养、培育志愿服务精神，同时也获取法
律实习的经验，这些活动研究生党员和群众收获满满。

此外，法律系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
动。其中有代表性的有：赴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枣营北里社区
开展志愿法律服务、赴门头沟黄岭西村开展“乡村善治、送法
下乡”普法活动、“我为家乡代言”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等。
其中“我为家乡代言”活动获评北京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优秀案例，活动被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报道。通过
这些活动使学生增强使命感，增加爱国情报国志，将来投身
祖国发展建设。

（四）在课程体系环节，专业课程开展“嵌入式”教学，构
建“大师资”，开展“大思政”

法律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两种方式，邀请校外实践基

地的法官、律师、仲裁调解员为研究生开展各类法律实务讲
座，为研究生培训“生成式ＡＩ如何助力法律人”等，带领研究
生赴东城区法院、互联网法院、金融法院、延庆区法院、海淀
劳动人事仲裁院等实务部门参加庭审，让研究生了解法律实
务的同时，培育了法律职业伦理，增强了法律职业道德。

四、结语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号角已经吹响，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离不开建设教育强国。２０２５年１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２４－２０３５年）》，文件指出
要“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要“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融入思想道
德、文化知识、社会实践教育，确保广大学生始终忠于党、忠
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加强法
律专硕研究生培养中的“课程思政”建设，正好契合了上述文
件的要求：一是实践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二是思想政治
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最终目的就是：塑造立德树人新
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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